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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容與造型系專業證照輔導要點 

102.11.06 一Ｏ二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五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02.12.05 一Ｏ二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群務會議通過 

105.10.3 一Ｏ五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07.9.4 一Ｏ七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 

第一條 為促進美容與造型系(以下簡稱本系)學生取得專業證照，強化專業能力，

提昇就業競爭力，依據「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學生證照

輔導辦法」，訂定「美容與造型系專業證照輔導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第二條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系全體學生。 

第三條 本要點所稱專業證照，係指政府權責部門或各行業之專業組織所頒授之

執照或證書，以證明達到各該專業領域所要求之基本知能。 

第四條 取得專業證照的學生，依照「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獎學

金申請辦法」予以獎勵；並通過本系學生畢業門檻。 

第五條 本系除明訂各類專業證照項目外，另由系上相關專業老師提供主辦單位、

考試日期、報考費用等資訊，以助於學生順利應試。 

第六條 本系依專業證照考試需要開設相關課程，輔導其考照，上課所需之教材

及材料費由學生自行負擔；視狀況需要得另開設考前加強班，講師費與

相關費用由學生自行負擔。 

第七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